附件4：
涉渔主体信用承诺书
（1） 承诺本单位（个人）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全面履行应尽的责任和义务；
（2） 承诺本单位（个人）提供给荣成市海洋发展局的所有资料均合法、真实、有效，无任何伪造、修改、虚假成分，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；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承诺本单位（个人）自觉接受行政管理部门、行业组织、社会公众、新闻舆论的监督；
（四）承诺本单位（个人）将按照信用管理要求，按照规定向社会公示信用信息；
（五）承诺本单位（个人）在省、市公共信用信息系统中无违法违规、较重或严重失信记录；
[bookmark: OLE_LINK8][bookmark: OLE_LINK9]（六）承诺本单位（个人）同意将以上承诺上网公示。若违背承诺约定，经查实，愿意接受荣成市海洋发展局和信用管理部门相应的规定处罚，承担违约责任，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自愿按照《荣成市社会成员信用积分和信用评价管理办法》，将违背承诺约定行为作为失信信息，记录到市社会信用管理系统，并予以公开。
（七）承诺本单位（个人）本次申报事项未享受市级同类政策支持，不存在重复申报的情况，如有弄虚作假，自愿退回全部支持资金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如获相关政策支持，保证资金使用合法合规，自愿按照要求接受审计和检查，若不配合或者拒绝接受审计和检查，自愿退回全部支持资金并承担相应责任。
（八）根据行政许可、项目管理规定需要作出的其他方面的承诺。


企业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负责人：
联系方式：
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（承诺是企业等单位的必须加盖公章，是自然人、重点人群人员的要求本人签字）。

